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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Shanghai Realway Capital Assets Management Co., Ltd.
上海瑞威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83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告

上海瑞威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
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止年度（「本年度」）經審核的綜合業績，連同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比較
數字如下。

摘要

— 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收益為約人民幣69.1百萬元，和上一年度確認的收
益約人民幣125.2百萬元相比，同比減少約44.8%。

— 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純利為約人民幣7.8百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
約14.6%。

—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每股盈利為約人民幣2.89分。

—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的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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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5 69,074 125,234
  

其他收入及收益 5 21,211 5,127
行政開支 (58,071) (81,810)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9 (1,567) (19,76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的投資的公平值減少 11 (17,117) (10,365)
其他開支 (1,313) (3,050)
融資成本 (145) (274)
分佔以下虧損：
 合營企業 (1,211) (2,525)
 聯營公司 (2,141) (713)

  

除稅前溢利 8,720 11,856
  

所得稅開支 6 (956) (5,082)
  

年內溢利 7,764 6,774
  

以下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426 9,451

  

 非控股權益 3,338 (2,677)
  

7,764 6,774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
— 年內溢利（人民幣分） 8 2.89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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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 7,764 6,774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匯兌差額：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68) 208

  

於其後期間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其他 
 全面（虧損）╱收益淨額 (168) 208

  

年內其他全面（虧損）╱收益（扣除稅項） (168) 208
  

年內全面收益總額（扣除稅項） 7,596 6,982
  

以下應佔：
 母公司擁有人 4,258 9,659
 非控股權益 3,338 (2,677)

  

7,596 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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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2020年12月31日

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076 2,395
使用權資產 954 3,342
其他無形資產 739 766
於合營企業投資 15,128 16,339
於聯營公司投資 6,146 8,287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的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 11 189,084 274,161
遞延稅項資產 7,719 4,518

  

非流動資產總值 220,846 309,808
  

流動資產
應收款項 9 89,239 76,39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38,795 11,213
應收貸款 6,873 9,81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的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 11 29,736 5,196
應收股息 2,931 101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55,162 22,296

  

流動資產總值 222,736 125,018
  

流動負債
應付款項 300 –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2 30,691 14,097
管理基金預付款 668 3,791
租賃負債 830 2,057
應付稅項 5,154 13,729

  

流動負債總額 37,643 33,674
  

流動資產淨值 185,093 91,344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405,939 4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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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2019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137 1,195

  

非流動負債總額 137 1,195
  

資產淨值 405,802 399,957
  

權益
母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3,340 153,340
儲備 249,683 245,425

  

403,023 398,765
  

非控股權益 2,779 1,192
  

權益總額 405,802 399,957
  

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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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2020年12月31日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上海瑞威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本公司
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上海市自由貿易試驗區張楊路828至838號26G–3室。

於本年度，本集團從事下列主要活動： 

• 基金管理 

• 有關相關基金的設立及架構以及尋求投資者的投資管理（「投資管理」）
• 向對資金有需求的各方提供財務諮詢服務

董事認為，本公司的控股公司及最終控股公司為上海威冕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該
有限合夥企業於中國成立。 

2.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而成，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包括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佈的所有準則及詮釋、國際會計
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及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以及香港公司條例的披露規定。該等財
務報表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而成，惟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
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則按公平值計量。除非另有說明，
否則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列報，而所有價值均湊整至最接近的千位。

3.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

本集團已就本年度之財務報表首次採納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以及下列經修訂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 業務的定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
 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

利率基準改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 與新冠肺炎相關的租金優惠（提早採用）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8號的修訂

重大的定義

下文載述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 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性質及影響：

(a) 2018年財務報告概念框架（「概念框架」）載列有關財務報告及標準制定的整套概念，
且提供指引以供財務報表編製者制定一致的會計政策，並提供協助予各方以理解及
詮釋準則。概念框架包括有關計量及報告財務表現的新章節、有關取消確認資產及
負債的新指引以及資產及負債的更新定義及確認標準。其亦澄清監管、審慎及計量
不確定性於財務報告當中的角色。概念框架並非為一項準則，且其中包含的概念概
無凌駕任何準則的概念或規定。概念框架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業績產生重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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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動（續）

(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號的修訂澄清及提供有關業務定義的額外指引。修訂澄清，一
組綜合業務及資產須至少包括一項輸入參數及一個實質性過程，而兩者共同對創造
收益的能力作出重大貢獻，方可被視為業務。在並未計入所有創造收益所需的輸入
參數及過程的情況下，業務亦可存續。修訂剔除對市場參與者是否具備能力收購業
務及持續產生收益進行的評估。相反，重點專注在於所獲得的輸入參數及所獲得的
實質性過程能否共同對創造收益的能力作出重大貢獻。修訂亦收窄收益的定義，以
聚焦在向客戶提供的貨品或服務、來自日常活動的投資收入或其他收入。此外，修
訂提供有關評估所獲得的過程是否具有實質性提供了指引，並引入選擇性公平值集
中測試，允許進行簡化評估，以測試一組所獲得的業務及資產是否屬一項業務。本
集團已前膽性地將修訂應用於2020年1月1日或之後發生的交易或其他事件。修訂對
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任何影響。

(c)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的修訂解
決以替代無風險利率（「無風險利率」）取代現有利率基準前期間影響財務報告的問題。
修訂提供暫時舒緩措施，有關措施可讓引用替代無風險利率前存在不確定性的期間
能繼續使用對沖會計處理方法。此外，修訂規定公司須向投資者提供有關直接受該
等不確定性影響的對沖關係額外資料。由於本集團並無任何利率對沖關係，故修訂
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d)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的修訂為承租人提供一個可行權宜方法選擇不就新冠肺
炎疫情直接產生的租金寬免應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方法。該可行權宜方法僅適用於
有關疫情直接產生的租金寬免，且僅於 (i)租賃付款變動導致租賃代價有所修訂，且
有關代價與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大致相同，或少於緊接變動前的租賃代價；(ii)租
賃付款減少僅影響原到期日為2021年6月30日或之前的款項；及 (iii)租賃的其他條款
及條件並無實質變動。修訂於2020年6月1日或之後開始的年度期間有效，允許提前
應用，並應追溯應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辦公樓租約的若干每月租賃付款因疫情而導致
生產規模縮減後已由出租人減少或豁免，而租約的條款並無其他變動。本集團於
2020年1月1日已提早採用修訂，並選擇不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因疫情而導
致出租人授出的所有租金優惠採用租賃修訂會計處理法。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期間，
透過終止確認部分租賃負債並將其計入損益入賬列為可變租賃付款的租金優惠所
產生租賃付款減幅並不重大。

(e) 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的修訂對重大提供新定義。新定義指出，
倘遺漏、錯誤陳述或掩蓋資料可合理地預期對一般用途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基於
該等財務報表作出的決策造成影響，則有關資料屬重大。修訂澄清，重大程度將取
決於資料的性質或規模或同時取決於兩者。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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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分部資料

管理層監控本集團業務的經營業績，包括項目的管理費及諮詢收入，以便作出有關資源
分配及績效評估的決策。由於所有項目具有相若經濟特點且其管理服務及諮詢服務性質
及上述業務程序的性質、上述業務的基金類型或類別及分配財產或提供服務所用方法與
所有項目均相似，故所有項目整合為一個可報告經營分部。

地域資料

由於本集團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僅來自其於中國內地的業務經營且本集團概無重大非
流動資產位於中國內地之外，故並無呈列地域資料。

有關一名主要客戶的資料

客戶為投資於本集團所管理基金的投資者。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概無來自單一客戶或受共同控制客戶集團之收益佔本集團
收益之10%或以上（2019年：一名客戶）。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不適用 24,057
  

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益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合約收益 69,074 125,234
  

客戶合約收益

分類收益資料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確認的時間
隨時間轉讓服務 69,074 125,234

  

服務類型
提供基金管理服務 53,941 111,669
提供基金設立服務 12,686 12,625
提供顧問服務 2,447 940

  

69,074 12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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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續）

其他收入及收益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收入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 

 合營企業的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17,526 808

出售不良資產之收益 1,673 –

利息收入 102 331

其他 41 –
  

19,342 1,139

收益
政府補助 1,862 3,977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之收益 7 11
  

1,869 3,988

21,211 5,127
  

6. 所得稅

本集團須按實體基準就本集團成員公司所在及經營所在司法權區的稅項導致或產生的
溢利繳納所得稅。本集團於香港註冊成立的附屬公司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並無
於香港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故毋須繳納所得稅。本集團於中國內地經營的附屬公司於
年內須按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繳稅，惟溢利微薄的小型企業合資格按所得稅稅率5%

繳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即期所得稅開支 — 中國內地 4,157 13,011

遞延稅項 (3,201) (7,929)
  

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956 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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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續）

按本公司及其大多數附屬公司所在國家法定稅率計算的除稅前溢利適用的稅項開支與
按實際利率計算的稅項開支對賬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除稅前溢利 8,720 11,856

按法定稅率繳稅 (25%) 2,180 2,964

不可扣稅開支 127 366

溢利微薄的小型企業按較低稅率繳稅 (5%) (995) –

動用過往年度轉結的稅務虧損及可抵扣 

 暫時性差異 (1,414) (622)

合營企業及聯營公司應佔的溢利及虧損 838 497

未確認稅項虧損 220 1,877
  

年內稅項開支總額 956 5,082
  

綜合財務狀況表內應付稅項指：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中國企業所得稅 5,154 13,729
  

7. 股息

2018年度的末期股息每股本公司股份（「股份」）人民幣0.0652元，合共人民幣10,000,000元已
於2019年5月24日的股東週年大會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批准，並由本公司在2019年全部
結算。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2019年：無）派付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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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以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
加權平均數153,340,000股（2019年：153,340,000股）計算，並經調整以反映年內的供股。

於截至2020年及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本集團並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乃基於：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母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4,426 9,451

  

股份數目
2020年 2019年

股份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所用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53,340,000 153,340,000

  

9. 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款項 99,901 96,161

減值 (10,662) (19,768)
  

89,239 76,393
  

本集團與其基金的合約條款以信貸為主。應收款項根據合約訂明的進度支付時間結清。
本集團致力嚴格控制未收之應收賬款及設有信貸監控組以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高級管
理人員定期檢查逾期結餘。鑒於上文所述，根據管理層於報告日期所作最佳估計，除於
年內個別作出之撥備外，並無重大信貸風險集中的問題。本集團並無就其應收款項結餘
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用增強工具。應收款項並不計息。

於2020年12月31日，並無應收合營企業款項（2019年：人民幣1,998,000元）。於2020年12月31日，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為人民幣22,697,000元（2019年：人民幣15,013,000元），須按與向本集團
主要客戶提供的信貸條款相若的信貸條款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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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款項（續）

於報告期末按發票日期並扣除虧損撥備的應收款項賬齡分析如下：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44,893 64,604

1至2年 34,233 11,786

超過2年 10,113 3
  

總計 89,239 76,39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變動如下：

個別減值 集體減值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初 19,330 438 19,768

減值虧損 378 1,666 2,044

已撥回賬款 (477) – (477)

透過結算轉撥賬款 (10,673) – (10,673)
   

年末 8,558 2,104 10,662
   

虧損撥備變動主要包括透過結清應收款項結餘轉撥的賬款減少。

本集團於各報告期間使用撥備矩陣進行減值分析，以計量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率乃基於
具有類似損失情況的各個客戶分類組別的逾期天數釐定。相關計算反映可能性加權結果、
貨幣時間價值以及於報告日期可獲得有關過往事件的合理及可支持資料、當前狀況以及
未來經濟狀況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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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應收款項（續）

下表載列本集團使用撥備矩陣計算的應收款項信貸風險資料：

於2020年12月31日

賬齡
 

少於1年 1至2年 超過2年 總計

預期信貸虧損率 2.1% 8.2% 39.5% 10.7%
賬面總值 45,867 37,306 16,728 99,901
預期信貸虧損 974 3,073 6,615 10,662

於2019年12月31日

賬齡
 

少於1年 1至2年 超過2年 總計

預期信貸虧損率 17.6% 27.0% 99.8% 20.6%

賬面總值 78,433 16,136 1,592 96,161

預期信貸虧損 13,829 4,350 1,589 19,768

1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與出售不良資產有關的應收款項 28,000 –

預付款項 3,347 3,677

按金 1,861 2,242

應收關聯方款項 1 1,165

其他應收款項 5,586 4,129
  

38,795 11,213
  

計入上述結餘的金融資產與近期並無欠款記錄及逾期款項的應收款項相關。於2020年及
2019年12月31日，虧損撥備被評估為最低。

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
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非上市投資，按公平值計 218,820 279,357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作為投資基金管理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計量上述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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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
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續）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變動如下：

成本

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的

於聯營
公司或合營
企業的投資
的公平值

增加╱（減少）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2019年1月1日 145,920 20,302 166,222

變動 133,500 (10,365) 123,135
退出及╱或變現 (10,000) – (10,000)

   

於2019年12月31日 269,420 9,937 279,357
   

包括：
即期部分 5,000 196 5,196
非即期部分 264,420 9,741 274,161

   

於2020年1月1日 269,420 9,937 279,357

變動 – (17,117) (17,117)
退出及╱或變現 (43,420) – (43,420)

   

於2020年12月31日 226,000 (7,180) 218,820
   

包括：
即期部分 28,000 1,736 29,736
非即期部分 198,000 (8,916) 189,084

   

12.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020年 2019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工資及福利 4,903 5,985
稅項及附加費 3,890 2,930
應計費用 1,641 1,684
應付關連方款項 19,934 2,577
其他 323 921

  

30,691 14,097
  

其他應付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於2020年及2019年年末其他應付款項的
公平值與其相應賬面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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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行業回顧

2020年，全球突發的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疫情」）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
嚴峻的挑戰，對各行各業都造成了重大影響，尤其是第三產業及與其緊密關
連的不動產領域。面對國內外複雜多變的金融環境及突發事件的發生，中國
政府依然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不將房地產投資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因此，房地產行業仍須遵守嚴格的金融監管，以確保房地產市場穩定。

目前，中國的房地產投資市場已進入調整期，由原來的增量時代進入到存量
時代。疫情也降低了房地產在開發、重建等領域的發展速度。與此同時，疫情
對整個經濟的波動影響，使得原有的高淨值投資者和機構投資者採取保守或「觀
望」方針。整體而言，疫情的出現給投資帶來了不確定性。

在流動資金增加以及存量地產投資市場發展的背景下，政府實施嚴格監管的
政策保持不變，不動產市場回歸價值投資，令投資者更加關注資產管理機構
的管理能力、風險控制能力和資產本身的價值。上述因素使得對不動產私募
基金管理人的要求有所提高，這對於具有優質的管理能力和風控能力、運作
規範、秉承價值投資理念的基金管理人而言，市場競爭優勢也將愈發凸顯。

業務表現

本集團作為中國私募基金管理人，專注於不動產及不良資產的投資基金管理。
本集團管理兩大類基金，即 (i)直接投資特定不動產投資項目及不良資產項目
而構建及管理的基金（「項目基金」）；及 (ii)本集團構建及管理或共同管理的靈
活基金，該等基金可能投資本集團組合資產下的指定類型基金而非直接投資
任何投資項目，且可同時通過多項基金間接投入多個投資項目（「母基金」）。本
集團管理的基金投資於三個主要類別的組合資產，即商業不動產項目、不良
資產項目及城市化及重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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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於相關年末按基金類別劃分的管理資產（「管理資產」）明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基金數目 管理資產 基金數目 管理資產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項目基金 16 4,703.0 14 4,819.3
母基金 9 823.0  9 823.0
減：項目基金中的
   母基金投資 – (687.5) – (748.2)

    

總計 25 4,838.5 23 4,894.1
    

下表載列相關年末按組合資產類別劃分的項目基金管理資產規模明細：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項目數量 管理資產 佔比 項目數量 管理資產 佔比

人民幣百萬元 % 人民幣百萬元 %

商業不動產項目 7 2,067.0 43.2% 6 1,666.3 34.6%
城市化及重新開發項目 6 1,782.9 37.2% 5 1,187.7 24.6%
不良資產項目 4 936.4 19.6% 3 1,965.3 40.8%

      

總計 17 4,786.3 100.0% 14 4,819.3 100.0%
      

註： 已扣除母基金於項目基金中的投資金額以避免重複計算，但包含母基金於本年度內新增
的未通過設立指定項目基金投資的一個不良資產項目，即雲都項目。項目詳情參見以下
新增項目介紹。

本年度，本集團重點開展並推進了以下工作：

(i) 本年度，本集團完成了新田印象項目（商業不動產項目）和淀山湖項目（城
市化及重新開發項目）的兌付及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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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本年度，本集團新增兩個城市化及重新開發項目、兩個商業不動產項目和
一個不良資產項目。城市化及重新開發項目為旭輝溫州項目與北京密雲
項目，由本集團與旭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碼：884.HK），中國房地產企業前二十強
之一）分別在溫州和北京共同合作開發，項目總建築面積均超過17萬平方米。
商業不動產項目為中南麗水項目和康橋項目，其中中南麗水項目詳情載
於本公司2020年中期報告「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 業務表現」一節，康橋項
目為本集團與鄭州康橋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康橋集團」，中國房地
產百強企業之一）在鄭州共同合作建設的商業綜合體，項目總建築面積超
過10萬平方米。不良資產項目為雲都項目，其底層資產是通過司法拍賣在
上海獲得的一幢商業用房。

(iii) 於2020年1月16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瑞威（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香
港瑞威」）獲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授出可從事第4類（就
證券提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業務的牌照。

(iv) 本公司於本年度正式啟動H股全流通計劃，並於2020年5月9日收到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監會」）就有關本公司向中國證監會提交的關
於實施H股全流通申請的受理函。本公司將會繼續推進H股全流通的申請，
並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適用法規的要求對進展情況
作出進一步公告。

未來展望

2020年，中國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
經濟正增長。踏入2021年，對於不動產及不良資產基金管理行業來說也將是
機遇與挑戰並存的一年。疫情後經濟的復甦給行業注入活力，同時，國家相
關部門於2021年2月出台政策鼓勵金融機構設立不良資產處置基金，參與企業
重整，本集團預期2021年不良資產管理行業將會迎來新一輪的發展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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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面對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和競爭激烈的市場，本集團將繼續提升
競爭力，積極應對疫情對業務經營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及面臨的流動性風險，
重點聚焦以下發展戰略：

(i) 持續開發不良資產組合。在當前嚴監管、去槓桿和再融資渠道收緊的多重
影響下，具有逆周期特徵的不良資產投資面臨一定的發展機遇，中國經濟
周期性的變化將給不良資產投資業務帶來較大的發展空間。本集團致力
於在複雜的經濟環境中，發掘出合適的不良資產項目，並集中自身的資源
進一步發展不良資產收購與重組，提高項目變現收益，增強核心競爭力和
盈利能力。

(ii) 與大中型品牌備受認可的房企合作，發展城市更新類項目。當前全球資產
配置已經進入全新波動期，以擴大內需為增長動力的「雙循環」策略為房
地產行業及房地產金融行業的重要歷史機遇。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仍將持續。因此，本集團將利用自身品牌聲譽，拓展募
資渠道，通過與品牌備受認可的大中型地產開發商合作，共同投資項目及
開發金融產品，從而深入挖掘並提升投資項目的資產價值。

(iii) 基於業務發展以及集團內部運營管理效能提升的需要，本集團將從組織
架構及業務分部上整合資源，優化內部管理結構，提升管理效率、降低運
營成本，使得本集團更高效及可持續地管理和經營。

隨著新冠疫苗的問世以及疫情的緩和，本集團預期2021年中國經濟將迎來全
面復甦。作為不動產及不良資產基金管理人，本集團會憑藉目前已建立的基礎，
夯實原有業務並做精做強，同時探索海內外新業務機會形成良性互動，利用
本集團在資產管理、風險管控領域的專業能力，為股東和投資者帶來可持續
的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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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主要來自於向本集團構建及管理的項目基金及母基金收取的費
用。該相關費用由常規管理費、績效費、一次性基金設立費及諮詢費組成。於
本年度，本集團確認收益約人民幣69.1百萬元，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 56.2
百萬元，下降約44.8%，主要由於項目基金常規管理費及一次性基金設立費的
減少以及項目基金的績效費增加綜合影響所致。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按收入來源劃分的收益明細：

2020年 2019年 變動 變動率
（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人民幣千元） (%)

項目基金
— 常規管理費 37,039 102,054 (65,015) 63.7%
— 績效費 6,105 95 6,010 6,326.3%
— 一次性基金設立費 12,686 11,616 1,070 9.2%

    

小計 55,830 113,765 (57,935) (50.9%)
    

母基金
— 常規管理費 11,172 11,065 107 1.0%
— 績效費 – – – –
— 一次性基金設立費 – – – –

    

小計 11,172 11,065 107 1.0%
    

諮詢費 2,447 943 1,504 159.5%
減：銷售相關稅費 (375) (539) 164 (30.4%)

    

總計 69,074 125,234 (56,160)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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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規管理費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常規管理費收益為約人民幣48.2百萬元，佔本集團於本年
度收益總額的約69.8%，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57.4%，一方面是眾多基金進入或
逐漸進入清算期導致常規管理費收益減少，另一方面受到疫情影響，華僑城
商業不動產項目（「華僑城項目」）中止收取常規管理費，此外，新的投資項目落
地和新基金的募集進度，以及投資項目規模都受到疫情的不利影響。具體體
現在 (i)本集團管理的東方保瑞不良資產項目（「東方保瑞項目」）的基金在2020
年內進入清算期，根據委託管理協議終止收取常規管理費，導致東方保瑞項
目的常規管理費較上年減少約人民幣44.0百萬元；(ii)為支持華僑城項目的發展，
緩解項目公司的現金流壓力，以幫助華僑城商業購物中心在疫情期間平穩運營，
本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上海瑞襄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瑞襄」，亦為本集團
管理的基金並持有華僑城項目的項目公司的上海晟羽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上海晟羽」）的基金管理人）暫停向上海晟羽收取2020年1月1日至上海晟羽清
算退出華僑城項目期間產生的常規管理費，導致華僑城項目的常規管理費較
上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10.7百萬元；(iii)余杭馨華園項目進入清算期，根據委
託管理協議在2020年停止計提常規管理費，導致本年度常規管理費較上年同
期減少約人民幣16.9百萬元；及 (iv)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內新增項目的規模增
長令常規管理費增加。綜合以上因素，本集團錄得常規管理費較上年同期減
少約人民幣64.9百萬元。

績效費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績效費收益約人民幣6.1百萬元，佔本集團於本年度收益總
額的約8.8%，與去年相比增加約人民幣6.0百萬元。績效費主要來自本集團本
年度退出的新田印象項目基金及嵊泗項目優先級基金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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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基金設立費

一次性基金設立費是本集團收取的與基金的設立及尋找投資者相關的費用。
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的一次性基金設立費收益為約人民幣12.7百萬元，主要
由於於本年度內新增的項目基金。

諮詢費

諮詢費乃本集團作為專業服務供應商，就特定項目提供專項的投資顧問服務
收取相關費用。本年度本集團諮詢費收益約為人民幣2.4百萬元，與去年同期
相比增加約人民幣1.5百萬元，主要來自於本集團子公司為黃山小鎮等項目提
供顧問服務新增諮詢費。

其他收入及收益

本集團其他收入及收益由2019年度的約人民幣5.1百萬元增加至本年度的約人
民幣21.2百萬元。有關收入及收益增加主要由於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
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產生的股息收入的顯著增加所致。

下表載列所示期間的其他收入及收益明細：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19年 變動 變動率

（人民幣千元，百分比除外）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
 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
 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17,526 808 16,718 2,069.1%
出售不良資產之收益 1,673 – 1,673 100.0%
政府補助 1,862 3,977 (2,115) (53.2%)
利息收入 102 331 (229) (69.2%)
其他 41 – 41 100.0%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收益 7 11 (4) (36.4%)

    

總計 21,211 5,127 16,084 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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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所得股息收入

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所得股息收入由截
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0.8百萬元增加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17.5
百萬元。於本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的股息收入主要包括 (i)自母基金 IV（上海威
弋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股權投資收取的股息約人民幣8.5百萬元；(ii)自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裕瑾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股權投資收取的股息約
人民幣6.5百萬元；及(iii)自母基金X（杭州富陽匯欽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股權投資收取的股息約人民幣2.1百萬元。

出售不良資產之收益

於2020年，本集團所管理投資東方保瑞項目的項目基金的基金年期已屆滿，
而項目基金已作出公平值約為人民幣26.3百萬元的不良資產實物分派，以結
算本集團的應收款項約人民幣37.0百萬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個
別減值應收款項撥備約人民幣11.2百萬元）。

於2020年12月，上述不良資產已售予一名第三方，代價約為人民幣28.0百萬元，
其後於2021年2月結清，因此，本集團於本年度於損益中確認處置收益約人民
幣1.7百萬元。

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主要包括政府返還的所得稅及增值稅，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
度 的 約 人 民 幣4.0百 萬 元 減 少 至 本 年 度 的 約 人 民 幣1.9百 萬 元，同 比 減 少 約
53.2%，主要由於本集團繳納的所得稅及增值稅減少所致。

行政開支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行政開支為約人民幣58.1百萬元，較去年確認的約人民幣
81.8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23.7百萬元，同比減少約29.0%。該減少主要由於：

(i) 本集團優化人員配置，提升人力效能，本年度的員工人數較去年同期減少，
又因受疫情這一突發性事情的影響，國家階段性減免社保的同時，管理層
主動減薪，綜合所致本年度的人員成本較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人民幣10.8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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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受疫情影響，業務拓展受到影響導致商業咨詢情況減少，員工出差頻率大
幅減少，導致本年度的諮詢費及差旅開支合計較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人
民幣10.0百萬元。

(iii) 本年度各項租賃及折舊攤銷費用比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2.8百萬元，主
要源於本集團根據人員配置調整辦公室租賃場地導致的租賃及折舊攤銷
費用的下降。

應收款項減值虧損

本集團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規定之簡化法計提預期信貸虧損（「預期
信貸虧損」）撥備。本集團依據該政策：(i)採用賬齡分析法計提集體減值應收
款項，以賬齡作為信用風險特徵確定應收款項組合，並根據特定應收款項主
體及經濟環境的前瞻性因素做出調整；及 (ii)針對個別應收款項的可收回性及
債務人的財務狀況計提個別減值應收款項。

本集團於本年度確認應收款項減值虧損撥備約人民幣1.6百萬元，其中計提個
別減值應收款項撥備約人民幣0.4百萬元，沖回已於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
度確認的個別減值應收款項撥備約人民幣0.5百萬元，集體減值應收款項撥備
約人民1.7百萬元。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詳細評估影響項目基金應收款項可收回能力的情況，當
中包括疫情對投資不良資產項目的項目基金構成的影響以及在出售與收款過
程中（尤其在項目基金清算期間）面對的挑戰有所增加。本集團已評估投資東
方保瑞項目的項目基金的出售及收款進度，該項目為不良資產項目，其中投
資組合包括一系列以相關資產作抵押的債務工具，主要包括位於中國江蘇省
及安徽省的在建商業綜合體、指定作商業用途的地塊、指定作工業用途的地塊、
商鋪及工廠，由於大部分相關資產的規模相對較大，因此有關進度特別受疫
情影響，從而影響項目基金變現及導致可分派現金流水平較低。此外，華僑
城項目的項目基金應收款項（包括位於中國上海的商業購物中心作為其底層
資產）亦難以收回，原因在於本集團投資決策委員會在2019年第四季度決定通
過出售或拍賣底層資產，推遲退出華僑城項目部分投資的計劃，理由乃其認
為在顯著提高底層資產的租金收益後方磋商出售或拍賣此舉更為審慎。於本
年度，由於疫情對一般租賃市場構成影響，故底層資產產生的租金收益維持
於低水平，導致項目基金的可分派現金流處於低水平。就上述兩個項目的預
期信貸虧損而言，已委聘獨立估值師進行估值，以建立信貸虧損模型，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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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該兩個項目的單獨預期信貸虧損撥備。根據獨立估值師進行的估值，於
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就兩個項目確認單獨減值撥備約人民幣8.6百萬元，
較2019年12月31日增加約人民幣0.4百萬元。

就其他項目基金的剩餘應收款項而言，本集團根據應收款項的賬齡及先前釐
定預期信貸虧損的經驗計算撥備，並根據特定應收款項主體及經濟環境的前
瞻性因素做出調整，並於本年度就集體減值應收款項計提約人民幣1.7百萬元。
於2020年12月31日計提的集體減值應收款項約為人民幣2.1百萬元，相比2019
年12月31日增加撥備約人民幣1.7百萬元。

同時，本集團2019年12月31日對東方保瑞項目的項目基金應收管理費餘額約
人民幣37.0百萬元，計提個別減值應收款項約人民幣11.2百萬元，本年度該項
目基金到期進行實物分配，將其持有的公允價值約為人民幣26.3百萬元的不
良資產用以清償應付本集團的應收款項。因此本集團轉回已於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年度確認的個別減值應收款項約人民幣0.5百萬元，並核銷該筆剩餘
壞賬準備人民幣10.7百萬元。

經考慮上文所述後，董事會認為減值按公平合理基準進行，原因乃集體減值
的應收款項與過往年度使用的減值比率相符，而個別減值的應收款項經考慮
圍繞個別應收款項的特殊情況後計算。本集團會根據疫情發展以及其對項目
的影響情況，繼續對應收款的回收性進行合理謹慎評估。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公平值減少

作為本集團普通及正常業務過程中的一部分，本集團一直投資於由其設立及
管理的基金。該等投資於本集團的財務報表中被確認為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
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並將於未來持續如此。

本集團作為投資基金管理人，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計量上述按公平
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不良資產項目的金融資產採用
公平值計量等級第3級，其基於對公平值計量屬重大的最低輸入數據是不可
觀察的估值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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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會計政策項下的估值技術及關鍵輸入數據為：對未來現金流量貼現現金
流量乃基於預期可收回金額估計，按可反映管理層對預期風險水平的最佳估
計的比率進行貼現。其顯示以下與公平值的關係：

• 可收回金額越高，公平值越高；

• 可收回日期越早，公平值越高；

• 貼現率越低，公平值越高。

本年度，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公平值較去年減
少約人民幣17.1百萬元，主要由於 (i)項目團隊努力，致使余杭馨華園項目、深
圳新喬圍項目、福州項目及延安項目的公平值增加；惟因以下情況而抵銷：(ii)
眾恒項目、華僑城項目、紹興柯橋項目等商業不動產項目以及成都項目等城
市化及重建項目的公平值下降，其原因乃 (a)疫情對底層資產價值構成影響，
導致該等項目並無增值；及 (b)由於投資該等項目的項目資金逐漸到期，運營
成本及優先投資者費用亦有所增加。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
企業的投資公平值下降對損益構成的影響被本集團本年度按公平值計入損益
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股息收入約人民幣17.5百萬元所抵銷（見「按
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資所得股息收入」一段分析）。
本集團致力通過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使其投資多元化。

其他開支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其他開支較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減少約人民幣1.7百
萬元，主要由於匯兌損失減少所致。

應佔合營企業的虧損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的應佔合營企業的虧損約為人民幣1.2百萬元，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減少約人民幣 1.3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擁有
35%股權投資的廣州中順易管理諮詢有限公司（「廣州中順易」），根據會計權益
法按比例確認產生虧損所致。虧損額較上年同期減少主要是廣州中順易業務
優化整合的結果，該公司更熟悉本集團的基金產品，更能適應向其投資者營
銷本集團的基金產品，從而促進本集團基金的認購量增長。同時，通過資源
整合提高廣州中順易的管理質量及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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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

本集團於本年度內的應佔聯營公司的虧損約為人民幣2.1百萬元，較截至2019
年12月31日止年度增加約人民幣 1.4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擁有
股權投資的光瑞聚耀（青島）財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根據會計權益法按比例
確認虧損所致。

所得稅開支

本集團所得稅開支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約人民幣5.1百萬元減少至
本年度的約人民幣1.0百萬元，主要由於 (i)除稅前溢利減少；及 (ii)以前年度暫
時不可抵扣稅的稅務損失部分在本年度確認所致。

年內溢利

本集團的年內溢利約為人民幣7.8百萬元，相比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
約人民幣6.8百萬元，主要受以下因素綜合影響：(i)常規管理費減少；(ii)按公
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投資公平值減少和其他收入與收益增
加的抵銷影響；(iii)行政開支的下降；(iv)應收賬款確認虧損撥備減少；以及 (v)
錄得的所得稅開支減少。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定期審閱流動資金狀況，並根據經濟環境變化和業務發展需要對流動
資金及財務資源進行積極管理。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
物達約人民幣55.2百萬元（於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2.3百萬元）。考慮到本
集團日常營運需求，有關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水平可確保本集團有足夠營運資
金滿足運營所需以及維持穩定及靈活。本集團將繼續採取有效措施保證充足
的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以滿足業務所需，保持良好穩健的財務狀況。

資產負債比率

由於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概無任何未償還貸款及借款或銀行透支，因此，
本集團於2020年12月31日的資產負債比率為零（2019年12月31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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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政策

本集團已對其庫務政策採取審慎的財務管理方針，因此於本年度維持穩健的
流動資金狀況。本集團一直嚴格控制未收應收款項並設有信貸控制團隊，務
求將信貸風險減至最低。為管理流動資金風險，董事會密切監察本集團的流
動資金狀況，確保本集團的資產、負債及其他承擔的流動資金架構可應付其
不時的資金需求。

資產抵押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未有任何資產抵押。

外匯風險

本集團主要集中於中國經營業務，大部分業務以人民幣進行。本集團僅承受
人民幣兌港元匯率波動的風險。本集團目前並無對沖外匯風險，我們認為本
集團之外匯風險屬可管理，並將不時密切監察有關風險。

資本結構

本公司的資本架構自其於2018年 11月13日上市以來並無變動。

末期股息

為留有資源用於本集團業務發展，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本年度的末期股息（2019
年：無）。

承擔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未有任何重大承擔（2019年12月31日：無）。

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附屬公司、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重大收購或出
售事項。

資本開支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未有任何重大資本開支。

或然負債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並未有任何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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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合共聘用103名僱員（於2019年12月31日：127名僱員）。
本集團從外部市場競爭力、內部公平性兩方面制定員工薪酬政策，同時為員
工提供多元化的培訓及個人發展計劃。本集團有明確的晉升政策，給予符合
條件的員工晉升機會。

持有重大投資

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於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的投
資約為人民幣218.8百萬元，較2019年12月31日約人民幣279.4百萬元減少約人
民幣60.5百萬元，彼之詳情如下：

基金名稱 投資項目類型 投資成本

佔基金
權益之
百分比

本年度
已收股息

於2020年
12月31日
之公平值

佔本集團
於2020年
12月31日
之總資產
百分比

本年度
有關

公平值
變動之
未變現
收益╱
（虧損）

於2019年
12月31日
之公平值 資金來源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人民幣
千元）

1 母基金 IV（附註1） 不良資產項目 100,000 50.0% 8,518 97,449 22.0% (2,551) 106,038 內部資源
2 母基金 IX（附註2） 商業不動產項目 48,000 8.0% – 40,739 9.2% (7,261) 46,899 股份發售募集

 資金
3 母基金 III（附註3） 商業不動產項目、

 城市化及重新開發
 項目、不良資產
 項目

30,000 10.0% – 28,012 6.3% (1,988) 32,624 內部資源

4 母基金X（附註4） 商業不動產項目 28,000 10.0% 2,050 29,736 6.7% 1,736 28,842 股份發售募集
 資金

5 母基金VIII（附註5） 城市化及重新開發
 項目、商業不動產
 項目

20,000 11.0% 499 22,884 5.2% 2,884 23,478 股份發售募集
 資金

6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
 裕瑾投資管理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商業不動產項目 – – 6,459 – – – 36,280 內部資源

7 上海威鈺投資合夥
 企業（有限合夥）

不良資產項目 – – – – – – 5,196 內部資源

     

226,000 17,526 218,820 (7,180) 279,357
     

附註：

1. 母基金 IV指上海威弋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為本集團2016年9月按照有限合夥形式
設立及共同管理的母基金。

2. 母基金 IX指杭州富陽匯嶸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為本集團於2019年1月按照有
限合夥形式設立及共同管理的母基金。

3. 母基金 III指瑞威發展三號契約型私募基金，其為本集團於2016年8月按照契約基金形式
設立的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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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母基金X指杭州富陽匯欽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其為本集團於2019年8月按照有
限合夥形式設立及管理的母基金。

5. 母基金VIII指瑞威發展五號契約型私募基金，其為本集團於2017年12月按照契約基金形
式設立的母基金。

與我們持有的重大投資有關的仲裁

於2020年2月10日，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上海瑞襄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瑞襄」）作為基金管理人的杭州富陽匯冠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富
陽匯冠基金」）針對深圳市海石城市更新有限公司（「海石城更」）逾期支付深圳
新喬圍項目股權轉讓款一事向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上海國際仲裁
中心）（「仲裁委」）申請仲裁，要求海石城更向富陽匯冠基金支付應付未付的第
3期股權轉讓款、逾期付款違約金及律師費等費用，仲裁請求金額暫合計約人
民幣38,063,000元。於2020年3月17日和2020年5月22日，深圳新喬圍項目分別收
到海石城更支付的第3期股權轉讓款約人民幣5,000,000元和約人民幣2,000,000元。
於2021年1月12日，仲裁委開庭審理上述案件，富陽匯冠基金根據當日仲裁開
庭情況向仲裁委遞交了調整後的仲裁申請書，要求海石城更向富陽匯冠基金
支付應付未付的第3、4期股權轉讓款、逾期付款違約金及律師費等費用，仲
裁請求金額暫合計約人民幣82,644,514元。

由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上海瑞襄作為基金管理人的母基金VIII於2020年12
月31日在富陽匯冠基金中投資規模約為人民幣40.5百萬元。

由於本案已開庭審理但尚未判決，因此現階段無法判斷對公司將實現的投資
收益或虧損的影響。目前，本公司各項業務經營情況正常。基金管理人上海
瑞襄已通過司法保全程序凍結了海石城更的銀行賬戶和部分財產，本公司將
採取一切適當措施保護本公司的權利及權益。

本集團將繼續協同經營多元化的投資組合，密切監察投資表現及市場趨勢，
以調整投資策略。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本年度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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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影響

針對2020年初爆發的疫情，本集團的業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響，收益
也因此驟減，並計提了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具體分析詳見本公告「管理層討論
與分析 — 財務回顧」一節）。本集團已經在疫情發生的第一時間啓動了全面的
風險排查和預案準備，並及時與各項目投資人、業務夥伴進行溝通。截至本
公告日期，本集團的流動資金及營運資金仍滿足日常業務所需。因此，董事
認為，疫情不會對本集團業務的運營及持續性造成重大不利影響。由於疫情
對業務環境的影響仍不斷演變以及持續不確定，本集團將繼續對疫情發展保
持密切關注，評估其對營運及財務狀況的影響，力爭將疫情影響降到最低。

企業管治常規

配合及遵守企業管治原則及常規之公認標準一直為本公司最優先原則之一。
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是引領本公司走向成功及平衡股東、客戶以及僱
員之間利益關係的因素之一，董事會致力於持續改善該等原則及常規之效率
及有效性。本年度，本公司採納及遵守了列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的企業管
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守則條文（「守則條文」），惟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
條文第A.2.1條除外。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條，應區分主席與首席執行官的角色，
不由一人同時兼任。本年度，本公司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均由朱平先生擔任。

由於朱平先生現時兼任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該行為偏離了企業管治守則的守
則條文第A.2.1條。經計及朱平先生作為本集團主要創始人熟悉本集團營運的
各個方面且彼密切參與本集團的日常營運，董事會認為，朱平先生兼任主席
及首席執行官屬適當且符合本公司的最佳利益，此將有利於政策的持續以及
本集團的穩定營運。因此，董事會認為，偏離企業管治守則的守則條文第A.2.1
條在該情況下屬適當且認為此管理架構對本集團的營運乃屬有效。經計及本
集團既定的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措施（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8年10月31日
的招股章程），董事相信，董事會的架構適當且權力平衡，可提供充分制衡以
保障本集團及其股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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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遵守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其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守則及其監事（「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
守則，作為規範董事及監事買賣本公司證券的守則（「證券買賣守則」），其條款
不遜於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所訂的標準。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及監事作出特定查詢，且彼等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一
直遵守相關的證券買賣守則。

本公司亦就可能擁有本集團未刊登之價格敏感數據之僱員制訂有關僱員進行
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僱員書面指引」），其條款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訂標準。於
本年度，本公司概不知悉僱員不遵守僱員書面指引之情況。

購股權計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並無實行任何購股權計劃。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本年度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報告期後事項

變更中國主要營業地點

自2021年3月1日起，本公司在中國的主要營業地點已遷至上海浦東新區世紀
大道1198號世紀滙一座7樓706–707單元（郵編200122）。

更換董事、授權代表、薪酬委員會成員及首席財務官

蘇怡女士為了將更多時間投入其個人領域而辭任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授權代表、
首席財務官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2021年3月15日起生效。

陳敏女士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授權代表及薪酬委員會成員，孫懋
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之首席財務官，自2021年3月15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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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就證券提供意見及資產管理業務

於2021年3月22日，證監會通知本公司獲證監會許可從事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
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的全資附屬公司香港瑞威，表示由於香港
瑞威並無就第4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擁有足夠數目的負責人員，故自2021年3
月16日起，直至足夠數目的負責人員獲證監會批准作為香港瑞威的負責人員
為止，香港瑞威不得進行有關受規管活動。本公司現正積極尋求措施，以符
合有關第4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負責人員人數的要求。

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的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將於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舉行。股
東應參閱本公司將寄發的本公司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隨附的代表委任
表格了解有關週年大會的詳情。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釐定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2021年4月28日（星
期三）至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股
份過戶登記手續」），該期間本公司將不予辦理任何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資
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妥的本公司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
關股票須於2021年4月27日（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
記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以供登記，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
54樓（就H股股東而言）或本公司中國主要辦事處，地址為上海市浦東新區世紀
大道1198號世紀匯一座7樓706–707單元（就內資股股東而言）以辦理登記手續。

競爭權益

於本年度，董事概不知悉董事或本公司控股股東或任何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
人（定義見上市規則）之任何業務或權益與本集團的業務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
亦不知悉任何該等人士已經或可能與本集團出現任何其他利益沖突。

核數師工作範圍

本集團之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安永」）已就本集團載於初步公告之本年
度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損益表、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
集團本年度之初步綜合財務報表所載金額核對一致。由於安永就此進行之工
作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業務準則或香
港鑒證業務準則所進行之鑒證工作，因此安永並無對初步公告提供任何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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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為遵守上市規則，董事會設立了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的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已就審核、內部監控及
財務申報等事宜進行討論，當中包括審閱本集團本年度的年度業績。

刊發全年業績公告及年報

本 全 年 業 績 公 告 刊 登 於 聯 交 所 網 站 (www.hkexnews.hk)及 本 公 司 網 站
(www.realwaycapital.com)，而載有上市規則規定的所有資料的本年度年報將適
時寄發予股東並於聯交所及本公司各自的網站登載。

承董事會命
上海瑞威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朱平先生

中國上海，2021年3月30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平先生、段克儉先生及陳敏
女士；非執行董事王旭陽先生及成軍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惠芳女士、
尚健先生及劉雲生先生。


